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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弄、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

公眾通行之地方。 

（二）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簡稱交通事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

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

。 

（三）鐵路平交道交通事故：指發生於鐵路平交道，且事故之一

方為火車之交通事故。 

（四）軍車（人）交通事故：指軍用車輛或具軍人身分之人，肇

事或被害之交通事故。 

（五）涉外交通事故：指肇事人或被害人為外國人之交通事故。 

（六）重大交通事故：指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數在十人以上，

或受傷人數在十五人以上。 

2.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或有毒液（氣）體、放

射性物質洩漏等。 

3.遭受重大財產損失或嚴重影響交通安全及秩序，引起公

眾關注並須請求公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之肇事逃逸事

故。 

（七）交通事故各類如下： 

1.A1 類：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2.A2 類：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 

3.A3 類：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八）肇事人：指與發生交通事故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車輛

駕駛人、其他在場之人、相關設施管理人或物品財物所有

權人或使用權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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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被害人：指因交通事故致身體或財產直接受害之人。肇事

人亦得為被害人。 

（十）見證人：指目睹交通事故發生或事故現場狀況，且精神狀

況正常之人。 

（十一）當事人：指與發生交通事故有關之人或因事故而致傷、亡

或財物損失之人員，包含肇事人、被害人、乘客、行人等

。 

（十二）肇事原因：指與交通事故之發生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

原因、行為或事實。 

二之一、交通事故認定要件如下： 

（一）事故之一方為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二）事故發生在道路範圍。 

（三）事故之發生係基於行駛行為。 

（四）事故致生人員受傷或死亡，或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

系統車輛、財物損壞結果。 

（五）事故係出於過失行為。 

前項交通事故之認定依警察機關認定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要點辦理

。 

十五、對於交通事故現場各種有利於還原真相的跡證，應詳細採集記錄

，注意下列事項： 

（一）現場遺留物有化驗鑑定必要者，請刑事或鑑識人員收存送

驗。 

（二）車輛或行駛共用通行道路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有

疑似酒後駕駛或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關

類似之管制藥品情形，或當事人現場要求者，應即對各

造駕駛人實施檢測。另針對肇事逃逸事後到案者，依個

案具體事實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 

（三）車輛或行駛共用通行道路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認

有對其實施血液採樣及測試檢定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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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始得為之；並依醫療或檢

驗機構之需求提供檢測委託書。 

（四）人員當場或到院前死亡案件，得報請檢察官實施酒精濃度

或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之

檢測。 

（五）各造駕駛人酒精濃度測試相關單據資料，應黏貼於酒精測

試紀錄表附卷。  

（六）查獲駕駛人酒後駕車肇事涉有違反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公共危險罪案件，移送處理原則如下： 

1.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零點零三)者，原則上不依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移(函)送檢察機關，惟

如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

有移(函)送檢察機關之必要時，除需檢附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以下

簡稱測試觀察紀錄表)，並依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

行職務聯繫辦法第五條規定，向當地管轄地檢署檢察

官報告，並依其指示辦理。 

2.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以上(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未達零點

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之

情形者，檢附測試觀察紀錄表及相關佐證資料移(函)

送檢察機關。 

3.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之情形者，移送

時無須檢附測試觀察紀錄表。 

（七）處理人員宜儘可能查訪現場周邊有無監視錄影設備，並將

事故發生過程影像(內含播放程式)儲存附卷。 

二十、A3 類交通事故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得依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採

用攝影或錄影製作現場圖注意事項製作現場圖。但事後報案、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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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逃逸或肇事後未依規定處置者，不適用之： 

（一）事故當事人或事故車輛一方非行人、機車或慢車。 

（二）事故車輛尚能行駛。 

（三）事故現場光照足供曝光成像。 

（四）事故現場具有可作為攝影基準之標誌、標線或號誌等設施

。 

前項第一款排除機車適用部分，各警察機關得依轄區特性，審酌

現場蒐證與後續審核作業專業性及兼顧民眾權益之保障後，簽奉

機關首長核定自行規劃適用於機車車種。 

四十九、各警察機關審核小組或專責審核人員應於 A1 類事故發生後十

日內、A2 類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於本署交通事故案件處理

系統完成案件建檔、各項資料輸入及審核等作業，其中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各項資料，由審核人員登錄，案件建檔及調查

報告表各項資料輸入作業，得由處理人員辦理。 

審核人員其工作項目如下： 

（一）相關表件資料、現場(草)圖、筆錄及現場照片之檢核。 

（二）依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製作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三）交通事故案件列管、統計分析與運用。 

審核小組或專責審核人員配合原處理單位需求，提供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對於檢核資料發現有錯誤疏漏之情形，交辦

原處理單位修(補)正並回覆之。 

各警察機關對於 A3 類交通事故建檔、各項資料輸入及審核作

業，得參照 A2 類規定辦理，並自行決定是否於交通事故案件

處理系統建檔管理。 

交通事故案件處理系統之事故統計維護，應於次月十日前，

完成全般案件分類登錄。 

各警察機關匿（漏）報交通事故案件，經本署稽查發現並通

知逾十四日仍未補列者，相關匿（漏）報案件數據逕予註記定

期提報上級機關之資料。 


